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導師會報實施計畫
 98年9月1日公告實施
100年2月14日修正
一、目的：落實導師班級經營工作、加強學生事務工作溝通、增進導師班級意見反應管道、藉以提高校務推動效率，特訂本計畫。
二、對象：各處室主任、各年級導師、學務處各組組長、相關處室行政同仁。
三、權責：由學務主任主持，校長列席指導。
四、會報時間：每月實施乙次，早上07：35至08：00，如有特殊事項時，得另行召開。
五、會報地點：本校文藻樓大會議室。
六、會報程序：
（一）學務主任宣佈開會。
（二）教務處工作報告。
（三）學務處工作報告。
（四）總務處工作報告。
（五）輔導室工作報告。
（六）圖資中心工作報告。
（七）生命教育中心工作報告。
（八）導師臨時動議。
（九）校長指導。
（十）學務主任宣佈散會。
七、注意事項：
　　（一）各處室工作報告請於會報前三天將電子檔寄至學務處信箱。
　　（二）導師需準時與會，參與情形列為年度考績之重要依據
八、本辦法呈　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